技术及商务要求

一、资格与资质要求
1.响应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服装、制造、研发、销售（批发和零售），不具备此类经营范围的供应商的响应将视为无效响应。
2. 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须包含“服装生产”或“制服制造”，且证书不得过期，采购人保留在评审期间对入围供应商进行生产现场实地考察的权利，考察结果将作为评审重要依据之一。
二、技术标准与样品要求
1.技术标准：货物必须全面符合财政部、司法部《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建督〔2018〕77号)《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供应管理办法》(建督〔2017〕31号)《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技术指引(试行)》(建督政函〔2017〕1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关于严格执行统一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有关规定的通知》(建督政函〔2017〕44号)《江西省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供应实施办法》(赣建字〔2017〕2号)中明确规定的全部技术规范。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由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测报告复印件，证明其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并参考技术参数要求附件填写技术参数。
2.样品递交：
a. 响应供应商须在采购竞价截止期前一个工作日的下午17:00前（以采购单位签收时间为准），将采购清单内每种制服和标志的样品各一件或一套，密封送达采购单位指定地址（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工业二路石城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电话：0797-5702802），超时或未提供样品的供应商的响应视为无效响应。
b. 样品须附带详尽的清单，明确标注材质成分及含量、执行标准编号、主要制作工艺（如粘合衬工艺、立体裁剪等）、批次生产日期、质量保证期限及售后服务承诺。未按规定时间、数量、方式递交样品，或样品在送达过程中出现破损、丢失，均视为无效响应。
c. 所有样品将作为项目验收的唯一法定依据。待中标供应商确定后，未中标供应商可接通知后取回样品；中标供应商的样品将封存直至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后方可取回。
三、评审与中标原则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定法，评审因素及权重如下：
1.报价部分（权重40%）：在最高限价内进行报价。
2.技术及样品部分（权重60%）：
a.样品品质（40%）：采购人及其实际使用产品的人员将从材质观感、工艺精细度、版型贴合度、与标准符合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b.技术方案（20%）：包括量体方案和供货保障方案等。
四、供货与售后服务要求
1.量体定制：中标供应商须在确认中标后7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人安排，派遣专业量体师免费为每一位执法人员提供上门量体服务，并将完整的着装信息数据库（含尺寸、型号、单位、姓名）交付采购人确认。
2.包装标识：必须以每位执法人员为单位独立包装。在每件（套）服装及标志的内包装（盒/袋） 上，须以不可磨损标签标注产品型号、执法人员姓名及工作单位；外包装箱上须清晰标注执法人员姓名、单位及物品清单。包装不符合要求视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
3.生产与验收：
a.单皮鞋、皮凉鞋的生产日期不得早于合同签订前6个月。
b.软、硬胸号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最终提供的编号清单制作，差错率须为0%。
实际供货产品与中标样品在材质、工艺、观感上存在任何肉眼可辨的差异，验收均不予通过，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
4.供货期：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货物的生产、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5.售后服务：提供不少于3年的免费质保期，质保范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如非人为褪色、开线、起泡等），供应商须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如服装尺码不合适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6本次采购在支付过程中将从货款中减去采购总额5%金额作为质检保证金，待收到货一年且产品质量无问题可正常使用以后支付给中标供应商。
五、响应文件格式要求
1.响应文件须以PDF扫描件形式上传，内容需清晰可辨。文件应包含：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技术参数和报价单（须严格按照规范格式，详尽标明分项材质、单价、总价等信息）、检测报告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2.响应文件须符合书面语规范，对各项要求进行逐条回应，结构清晰，表述准确。禁止出现含义模糊、前后矛盾或响应不准确的表述，否则可能被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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